
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www.shengwuyixue.com Progress inModern Biomedicine Vol.12 NO.4 FEB.2012

·专论与综述·
我国活体器官移植伦理学问题再思考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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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器官移植为器官衰竭的患者带来了福音，同时也带来诸多伦理学问题，值得深思。本文从当前器官移植研究的现状及进

展情况入手，对器官移植的医学、法学以及伦理学问题进行剖析与研究，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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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官移植（organ transplantation）是指用医学手段摘除一个

个体的器官并将它移植于同一个体(自体移植)、同种另一个体

(同种异体移植)或不同种另一个体(异种移植)的相同部位或不

同部位。器官移植分为同种移植、异种移植、自体移植、异体移

植、原位移植和异位移植[1-2]。通过人体器官移植，可以使人类生

命个体重新恢复正常的生理机能，带来重生的新机。器官移植

作为人类历史文明与社会进步的产物，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

各国的广泛关注。近几十年来，人类器官移植技术有了迅速的

发展，有学者将其喻为二十一世纪医学之巅。在为患者带来福

音的同时，器官移植一直面临着伦理问题带来的巨大挑战。
从诸多研究文献来看，近年来学者们对于我国器官移植存

在的医学伦理学问题都有所研究。李伦认为同种器官移植及异

种器官移植会产生一系列伦理学问题[3]，周华等从活体和尸体

器官移植的伦理学方面也阐述了相关问题 [4]，而丁树芹、雷
寒、徐静村等也从器官移植与捐献作了相应的剖析并给出了

对策[5]。如此看来，我国的器官移植面临的伦理学问题主要在器

官来源、尸体器官移植、活体捐献、胎儿器官移植、异种器官移

植以及器官分配的伦理原则等方面。本文主要探讨活体器官移

植面临的伦理学问题。

1 活体器官移植面临的医学伦理学问题

1.1 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

来自我国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有 100 万人需

要进行肾脏移植，有 30 万人需要进行肝脏移植，其中仅有大约

1%的患者能够得到器官移植的机会[6]。器官移植供体紧缺是阻

碍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关键因素，而导致我国供体来源不足的

因素却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。我国有着五千年

的灿烂文明，这也使得我国国民的心理、文化、思想等各方面与

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在中国，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中国文

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《礼记》中说道，“身体发

肤，受之父母、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”，因此使得大多数国人希望

入葬前应“保得全尸”，认为“生要完肤，死要厚葬，全尸去见列

祖列宗”。传统的思想自然也束缚着人们对器官捐献的看法，让

人们无法接受“死无全尸”的事实，认为器官移植是“不符合伦

理道德”的。美国人肯汉宁说过，“为什么一个人间接为了邻居，

尚且可以牺牲生命，现在为了同样的目的，直接牺牲的还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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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，难道就不行了吗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 2003 年 1 月至

2009 年 5 月，中国内地仅有 130 位公民死后捐献了器官[5]。笔

者认为，器官移植实际上是十分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，因为捐

献器官的本身可以救助另一个人的生命，佛家认为“救人一命，

胜造七级浮屠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1.2 人体器官商品化操作

器官买卖不能合法化的国际惯例在诸多国家以及地区的

立法中均有所体现。韩国器官移植法[7]第 6 条第 1 款规定，“任

何人不得给付、收受或者约定给付、收受金钱、财产性利益以及

其他反对给付而实施下列各项规定的行为”。我国《人体器官

移植条例》第 3 条规定，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

卖人体器官，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”。器官作

为不可再生资源，其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与日常商品的差异，

即使买卖双方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自愿的，但是并不能成为支

持器官商品化合理的理由，也是法律所禁止的。
由于供体器官来源的严重不足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

颇多，双方比例差异悬殊，患者及患者家属不惜重金购买器官，

使得器官成为买卖交易的“商品”，给了器官买卖中介和出售商

有利可乘之机，从而开辟出了器官买卖市场。器官买卖这一现

象不仅违反法律规定，还严重违反社会伦理道德标准。首先，人

体器官与我们日常生活中交易的商品是不能划等号的，器官买

卖实际上侵犯了一个人的人格权。其次，器官的不可再生性以

及稀有属性必然导致器官买卖费用的居高不下，这就导致生命

在“买卖双方”经济基础不一致的情况下的极不平等，违反了生

命平等的伦理道德。另外，器官的商业化操作可能扰乱正常的

经济秩序，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，不惜铤而走险制造

虚假手续、虚假证件等，这些行为也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。因此

有学者指出，供体器官的商品化问题是严重违背人道主义的不

道德行为[8-9]。
为了制止器官商品化，我国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还规定，

“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、直系血亲或

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，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

因帮扶等形式亲情关系的人员”。有学者认为，这一政策的制定

虽然有效地制止了器官商品化倾向，但也极大地限制了活体供

体器官的来源[10]。
1.3 活体捐献的知情同意

任何一项有关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决定只有在捐献者、医
生、法医和被治疗者共同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完成，相互信任和

互惠互利原则往往把他们的关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知情同意

原则的真正目的，在于任何一个器官捐献的行为应由志愿捐献

者自己决定，而器官移植工作的开展与否则由医生和被治疗者

决定。知情同意不但使器官捐献者对于要捐献器官的行为加以

思考并权衡利弊，而且可使被治疗者在同意和拒绝之间做出一

个明智的选择。器官捐献的意愿必须出自于器官捐献者自己本

身。知情同意包含了认知、意愿、决定、动机与理解等多方面的

内涵[11]，它保护了器官捐献者和被治疗者的自愿权利，使二者

双方充分了解器官捐献的意义及目的，避免了因为死后器官的

摘取而导致的家属与医生、家属与法医之间的意见分歧和矛盾

产生。因此，任何非自身意志做出的器官捐献都是违反社会伦

理道德的。

针对器官移植的发展趋势，国外很多国家相继出台了成文

法律规定。目前，世界上通过器官移植相关法律的国家有美国、
德国、奥地利、韩国等国家，但各个国家的立法情况不尽相同。
其中，最典型的器官移植法是“自愿捐献法”和“法定捐献法”。
而我国在此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1.4 重受体轻供体现象

在活体器官移植中，医生往往更加重视器官接受者的身体

康复状况与预后情况，对于器官捐献者，却没有给予同等重视，

这严重违反了器官移植伦理观念。一方面，器官捐献者是本着

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做出此举动，其精神与行为本身就应当得

到肯定与弘扬。鉴于器官的不可再生性将导致活体器官捐献者

受到不可避免的身体创伤，如若再得不到同等的关怀与重视，

精神创伤也会随之而来，这将会给活体器官捐献的发展增加一

个绊脚石。另一方面，器官移植的原则是在不损害供体身体健

康的原则下挽救受体的生命健康，如若供体因不合理摘取或不

得当护理而丧失生命或者损害身体健康，造成“一命换一命”的
现象，就会严重违反器官移植的根本性原则，造成生命的不平

等。

2 对于我国器官移植工作的建议

2.1 建立长效的宣传教育机构，变革传统伦理观

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，器官移植始终是伦理道德所要争

论的焦点。宣传教育机构的建立，一方面要使捐献者对于器官

捐献的相关事宜“知情同意”，让器官捐献者真正做到自愿、无
偿捐献；另一方面还要使那些有捐献意向的捐献者充分了解器

官捐献的意义、后果和社会影响。与此同时，鉴于经济欠发达地

区民众的传统思想更加严重，器官移植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能仅

仅局限于城市，更要深入经济欠发达地区，尽可能地普及器官

捐献与移植方面的知识与教育。
对器官移植信息的宣传，还可以借助网络。在科技发达的

今天，网络技术的不断革新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便

利。通过网络宣传，将会大大增加器官移植宣传的覆盖面。政府

设立的器官移植工作站以及各地区设立的服务网站，不但可以

完成日常的宣传教育工作，还可以根据咨询者提出的问题进行

在线解答。为此，器官志愿捐献者便可以通过强大的网络功能，

更多地了解器官移植的各个细节。同时，广播、报纸、书籍等各

方媒体也可以设有专栏对民众进行器官移植知识的宣传，鼓励

人们踊跃加入到器官移植的行列中去。
2.2 建立完善的器官收集协调与监管组织

2009 年曾有学者呼吁：器官收集协调和管理的组织是必

要的[4，12]。器官移植宣传与教育机构建立后，重点是需要建立有

力的实施与监督管理组织，以保证器官收集的顺利进行。由于

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，导致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器官捐献者

即使有捐献器官的志愿，但由于器官收集协调组织的不健全，

导致器官捐献行为的搁浅。通过管理组织的有效监督，可有效

保证器官的合法来源。从另一方面讲，该组织通过合理的监督

与操作为供体者和患者保密，可以协调医患双方关系，解决由

于器官移植引发的社会问题，确保相对稳定的器官来源，这将

有力推进器官捐献活动的顺利开展。器官移植相关组织机构应

指导捐献者填写登记表并使其记录在案，以长期保存重要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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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信息。笔者建议，可参照国外的成功做法，把登记的器官捐献

类型标注于身份证、驾驶证或者专门的器官捐献登记卡上，以

便今后在器官摘取时“有证可依，有章可寻”。
2.3 建立健全的法律保障体制

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，确实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实施。2007
年《器官移植条例》的出台已卓有成效，但是还要有健全的法律

使器官移植规范化、合法化、统一化，为器官移植提供法律平

台，在法律的层面上解决与传统思想相悖的伦理道德难题。对

于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问题，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的“自

愿捐献法”和“推定同意”等相关法律已有多年的历史，但我国

却尚未完善与活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相关的法律法规。笔者认

为，对于器官捐献的相关法律制定不但要充分考虑捐献者、接
受者以及医生和法医之间的职能、权利和义务关系，而且更应

该充分发挥法律对器官移植的监督和保障作用，体现法律的严

肃性和权威性。
2.4 建立器官捐献补偿机制

我国目前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器官捐

献补偿机制，这是制约着我国器官来源数量的一大原因。出于

人道主义，对于捐献者予以适当的补偿，充分体现了对其捐献

行为的肯定与弘扬，同时也是对其舍己为人的高尚行为的尊

重。此外，补偿机制的建立还能鼓励更多的人们加入器官捐献

的队伍中来，打消他们不必要的顾虑，缓解因为无偿捐献带来

的尴尬局面。笔者建议，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部门协调医

疗机构、捐献者以及患者三方的关系，而捐献补偿额度的评估

标准应参照捐献行为对供方造成的伤害程度和各方面负担，这

点与司小北等学者的观点一致[10]。严格将补偿机制同器官商品

化交易进行区分，加强法律的监督管理，明确政府部门职能，可

以有效地保障器官移植补偿机制的顺利实施。
2.5 开展高校的课堂与课外教育

吴洪艳进行了一项大学生人体器官移植态度与认知程度

的调研。在本项调研中，随机选取内江师范学院与江南大学

544 名本科学生进行测试，结果显示 432 人(79.4%) 愿意捐献

身后器官[13]。由此可见，当代的大学生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群

体，他们对开展器官移植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的，但以往的文献

中对于大学生进行器官移植相关教育工作的报道却甚少。
我们认为，对在校大学生的相关教育工作可根据本校的实

际情况开展，可尝试将器官移植的教育纳入课堂教学的一部

分。也就是说，应该开设器官移植的相关课程并使其成为大学

生的必修科目。同时，相关的课外教育也应同步开展，让学生通

过校园讲座的形式，生动、具体地开展器官移植相关知识的宣

传。此外，与器官移植相关的校园网站建设、张贴海报、发放有

关器官移植的书籍和科普传单等，这些都能让高校大学生全方

位地了解器官移植的发展前景和社会意义，并使他们志愿地加

入器官捐献者的行列，从而达到器官移植相关教育的目的，进

一步扩大了活体捐献供体来源。
参 考 文 献（References）

[1] 王玮玲. 器官移植与伦理道德关系刍议 [J]. 山西职工医学院学报,
2001,11(2):55-56
Wang Wei-ling. Relationships of Organ transplants and the

Hermeneutic Ethics [J].Journal of Shanxi Medical College For
Continuing Educatlon,2001,11(2):55-56

[2] 王莲花,杨萱,高永平.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探讨[J].中国医学伦理学

杂志,2000,(6):37-38
Wang Lianhua,Yang Xuan,Gao Yongping.Discussion of the Human
Organ Transplant Legislation [J]. Chinese Medical Ethics,2000,(6):
37-38

[3] 李伦. 器官移植:从技术理性到生命伦理[J].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

(社会科学版),2009 ,3(1)：36-39
Li Lun. Organ Transplantation: From Technological Reason to
Bioethics [J].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&
Technology(Social Sciences), 2009 ,3(1): 36-39

[4] 周华,贾志缃,王晶晶等.器官移植面临的伦理学问题思考[J].中国药

物与临床,2009, 9(4):352
Zhou Hua,Jia Zhi-xiang,Wang Jing-jing. Thinking of Organ transpla-
nts ethical problems [J]. Chinese Remedies & Clinics,2009, 9(4):352

[5] 丁树芹,雷寒,徐静村.关于器官移植与捐献法律制度的研究[J].中国

卫生事业管理,2010,(5):325-326
Ding Shu-qin,Lei Han,Xu Jing-cun. Research on Organ Transplant
and Contributions of the Legal System [J]. Chinese Health Service
Management,2010,(5):325-326

[6] 杨国栋. 器官捐献先讲公平再讲爱心 [J]. 中国新闻周刊,2010,(28)
Yang Guodong. For Organ Donation，Fair is More Important than
Compassion [J]. China News Week, 2010, (28)

[7] 参见韩国《器官移植法》第 6 条第 1 款规定

According to article 6 paragraph 1 ，Law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
Korea

[8] 殷晓玲.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困惑[J].郑州铁路职业

技术学院学报 ,2003,(15):4-7
Yin Xiao-ling.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thical Puzzles of
Organ Transplant [J]. Journal of Zhengzhou Railway Vocational
College, 2003, (15): 4-7

[9] 陈西西,王毓璈.我国器官移植面临的伦理困境及解决途径[J].健康

研究,2009,29(6):477
Chen Xi-xi,Wang Yu-ao. Ethical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Organ
Transplant in China [J]. Health Research,2009, 29 (6):477

[10] 司小北,王丽宇.人体器官捐献补偿系统的构想及相关伦理思考[J].

医学与哲学(人文社会医学版),2010,(9):19
Si Xiao-bei,Wang Li-yu. The Scheme of Human Organ Donation
Compensation System and the Related Ethical Issues [J]. Medicine &
Philosophy(Humanistic & Social Medicine Edition) ,2010,(9):19

[11] 李桢主编. 知情同意[M]. 2006 年 3 月,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- 云南科

技出版社

Li Zhen. The Informed Consent [M].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
Publish House, March 2006

[12] Wang YJ, Han G Y. Lawful thinking of expanding the sources of
corpus organs [J]. Med Philos, 2004,(5): 36-37

[13] 吴洪艳.大学生人体器官移植态度与认知的调查[J].医学与哲学

(人文社会医学版), 2008, 29(8):18
Wu Hong-yan. Investigation of undergraduates' attitude and cognition

on human organ donation [J]. Medicine & Philosophy(Humanistic &

Social Medicine Edition) ,2008,29(8):18

725· ·


